
台州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，完善我校研究生教育质

量监督体系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《博士硕士学位

论文抽检办法》（学位〔2014〕5 号）文件以及浙江省相关

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的学位论文抽检评审

办法和结果认定按有关部门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学校每年集中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一次，

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管理处具体组织实施。

第四条 抽检范围为上一学年度授予研究生学位的论

文，总体抽检比例不低于 10%。

第五条 抽检的学位论文面向上一学年授予学位的所

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，在随机抽检的同时重点关注以下几类：

（一）新增学位点和新任导师的首届毕业研究生的学位

论文；

（二）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复制比较高的研究生

的学位论文；

（三）对在以往各级别抽检中出现过“存在问题论文”

的研究生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质量监控的学位论文。



第六条 评审方式及结果认定

抽检的学位论文每篇送 3 名专家进行评审，专家评审结

果分为“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两种。2 名及以上专家评审意

见为“不合格”的，认定为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；1 名专

家评审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则再送 2 名专家进行复评，若

复评的专家中再次出现评阅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，则认定为

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。

第七条 抽检结果的处理

（一）抽检结果向全校通报，并对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

题的学位论文”的培养单位主要负责人、主管领导、学位点

负责人及导师、答辩组校内人员进行约谈。

（二）凡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学院，将

减少下一年度的研究生招生指标，并将抽检结果作为学院年

度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（三）若一年内出现 2 篇及以上或连续两年内出现 3 篇

及以上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，经整改仍无法达到要求者，

视为不能保证学位授予质量，学校将对该学位点进行调整，

直至撤销。

（四）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，该导师下一学年

不予招生；在省级及以上学位论文抽检中，出现“存在问题

学位论文”的，该导师自下一学年起 2 年内不予招生。



第八条 本办法第七条抽检结果处理的条款也适用于

在国务院学位办、省学位办、专业学位教指委等各级相关部

门学位论文抽检中出现“存在问题学位论文”的情况。

第九条 在学位论文抽检中，发现学位论文存在学术不

端行为的，参照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

生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
